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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调整2026年住房保障有关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对住房保障有关标准作部分调整，起草了《关于调整2026年住房保障有关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见附件），现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以书面或邮件方式提交，逾期视为无意见。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2026年6月6日
地  址：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与保障科 
[bookmark: _GoBack]电  话：0518-80301963、80510097
电子邮箱：dhxzjfzbz@163.com

附件：关于调整2026年住房保障有关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5月27日







附件

关于调整2026年住房保障有关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2025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情况，对住房保障有关标准作部分调整，现将调整后内容通知如下：
一、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
1.申请人需县城区城镇户口；
2.申请人家庭需为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38060元（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0%）；
3.在我县城区规划范围内无住房或有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8平方米。
二、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
（一）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人需县城区城镇户口且连续居住满3年；
2.申请人家庭需为城镇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23788 元（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0%）；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无住房或有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8平方米；
4.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享受县城区低保、特困职工待遇，残疾和重大疾病家庭需有残疾证、市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大病证明等有关证明材料。
（二）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及以下住房困难家庭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人需县城区城镇户口且连续居住满3年；
2.申请人家庭需为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38060 元（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0%）；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无住房或有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8平方米；
4.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我县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
2.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县城区范围内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8平方米；
3.本县籍新就业人员除上述条件外，还需提供大中专院校毕业证书；
4.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引进人才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按照相关人才政策执行，具体由县委组织部和县人社局确认其资格。
（五）其他经县政府批准的特定住房困难家庭（或个人）。
三、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申请条件
1.申请人需县城区城镇户口且连续居住满3年；
2.申请人家庭需为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38060元；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无住房或有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8平方米。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申请经济适用房
1.单身且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2.申请前1年内出售或转让私有住房的（家庭确有重大变故的除外)；
3.有商铺或其他用于商业用途房屋的；
4.注册资金超过20万元的企业法人或在合伙经营公司股份超过20万元的；
5.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拥有两辆以上生活用汽车，或有一辆价值较高的生活用汽车（最高价值不得超过年低保标准的10倍）；
6.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已享受其他保障房政策待遇的；
7.在法定劳动年龄段，有劳动能力且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或不从事生产劳动人员的家庭；
8.生活不能自理且无人监护的；
9.其他不符合住房保障申请条件的。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
1.未婚且年龄不满30周岁的（低保和特困无房户除外）；
2.申请前3年内出售或转让私有住房的（家庭确有重大变故的除外)；
3.因离婚失去自有或共有住房（含承租公有住房）未满3年的；
4.有商铺或其他用于商业用途房屋的；
5.注册资金超过20万元的企业法人或在合伙经营公司股份超过20万元的；
6.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拥有两辆以上生活用汽车，或有一辆价值较高的生活用汽车（最高价值不得超过年低保标准的10倍）；
7.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已享受其他保障房政策待遇的；
8.生活不能自理且无人监护的；
9.在法定劳动年龄段，有劳动能力且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或不从事生产劳动人员的家庭;
10.其他不符合住房保障申请条件的。
六、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由县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会同县发改委确定，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
七、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标准
1.公共租赁住房补贴面积标准为：人均建筑面积为18平方米。
2.租赁住房补贴金额标准为：低保无房困难家庭按照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8元(2025年标准为8元)标准执行，低保有房困难家庭按照标准保障面积与现住房面积的差额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8元(2025年标准为8元)标准执行。中低收入无房困难家庭按照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7元（2025年标准为7元）标准执行，中低收入有房困难家庭按照标准保障面积与现住房面积的差额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7元（2025年标准为7元）标准执行。
低保家庭补贴金额=8元每平方每月×（保障人口数×18-现有住房面积）×12个月。
中低收入家庭补贴金额=7元每平方每月×（保障人口数×18-现有住房面积）×12个月。
3.4人以上家庭按4人标准执行。
八、本通知由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九、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以前调整标准同时废止(东政办发〔2025〕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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